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锡司发〔2020〕10号 
 

 
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专项法律服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（县）区司法局，市律师协会各分会： 

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复杂，市政府实

施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一级响应措施，市新型冠状

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（以下简称指挥部）根据

疫情发展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。为坚决阻断新型冠状病毒传播

输入途径，有效遏制疫情扩散和蔓延，助力政府出台的系列防

控疫情文件和措施落实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，让广大企业真

正承担起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，市司法局和市律师协会号召广

大律师发挥企业法律顾问作用，为企业提供复工前后相关疫情

防控的专项法律服务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专项法律服务内容 

为常年法律顾问企业或具有长期服务关系的企业提供复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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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疫情防控的专项合规服务，协助企业按政府要求建立自己的

疫情防控机制（具体要求参见附件市指挥部第3号文件和各市

（县）区企业复工文件要求）。在服务过程中向企业突出强调：

（1）提前复工条件及不符合条件复工的法律后果；（2）疫情

防控企业的主体责任要求及违反责任的法律后果。在服务过程

中发现的企业在落实防控主体责任中的薄弱环节，要根据法律

和指挥部文件予以指导。 

二、专项法律服务时间安排 

2020年2月9日前，各律师事务所需对相关企业提供至少一

次包含上述内容的专项服务。 

三、专项法律服务方式 

鉴于疫情防控的特殊性，此次专项服务主要是通过视频、

微信、电话和邮件等途径提供线上服务，尽量避免到企业实地

工作。如必须到企业实地工作，务必做好防控保护。 

四、专项法律服务相关要求 

1.各主管司法局和分会要尽快落实通知精神，督促指导各

律师事务所迅速展开此次专项法律服务活动，并于2月12日将各

地工作开展情况上报市局律工处和市律协秘书处。 

2.各律师事务所要迅速制定专项法律服务工作方案，组建

由事务所负责人或合伙人牵头负责专项法律服务团队或确定专

门服务力量。要组织参加专项法律服务的律师认真学习领会无

锡市和各市（县）区有关企业复工的通知文件精神，及时了解

市、市（县）区最新企业复工通知要求，严格按照规定要求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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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企业做好复工和复工准备工作。要做好相关服务记录，并于2

月10日向主管局、分会上报各事务所专项活动开展情况。  

生命重于泰山，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！在这严峻

的时刻，广大律师应以社会责任为己任，发挥法律顾问职能作

用，肯干苦干，用法律手段帮助企业建立有效的疫情防控体系，

为战胜疫情，贡献力量。 

 

附件：无锡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

部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

情防控期间企业复工和防护工作须知》的通知》（锡

防指企控〔2020〕3号） 

 

 

无锡市司法局           无锡市律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4 日 

 

   

 

 

 

 

无锡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2月 4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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